越戰時期美國記者對軍事新聞報導之評析／李恭蔚
一、越戰是美國媒體史上發揮最大報導空間的戰爭，其間採訪記者發揮了相當大的輿論影響力，甚至直接導致美國退出越南戰爭。

二、西貢採訪團的美國記者分為鷹派與鴿派：鷹派以金‧魯卡斯為首，另包括馬格麗特‧席金斯、奇斯‧畢琪和喬瑟夫‧艾普。鴿派記者則以賀爾斯、席漢和布朗等人為代表。

三、詹森擔任美國總統其間，美軍故意製造事端，不僅使越戰急速升高，也賦予美軍藉口對北越進行轟炸，但其轟炸對象偶爾會誤擊平民，轟炸地區則誤轉為非軍事區。

四、美國媒體製作的《焚燒劍尼村》節目和《紐約時報》記者沙里斯伯里在北越的現場報導，暴露了美軍的一些成效不彰，甚至錯誤的轟炸行動，使美國民眾對媒體和政府均有所批評。

五、越戰期間，尼克森政府曾對《紐約時報》作了停刊處分，這是美國自建國以來，首次總統對言論自由重大箝制，但最高法院9位法官則在繁複的訴訟過程中，維護了媒體自由報導的應有權利。

關鍵字：越戰 （Vietnam War）、美國政府 （U. S. Government）、媒體 （Mass Media）、越戰越南化 （Vietnamization）、言論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前        言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一般說來，其媒體的報導尺度相當寬大，但其中也有憲法上及政治上的一些限制。越戰期間，美國各大媒體派出大批記者，赴西貢進行採訪，其間自然會產生一些涉及言論自由及報導方式的衝突和問題。本文擬就這些採訪記者之間在採訪立場上有哪些衝突，以及他們與美國政府的政策有哪些態度上的差異作一評述。

此外，越戰期間由於記者的新聞採訪牽涉到美軍的濫行，包括不當轟炸和對平民的報導，遂引起美國軍方與媒體之間的法律訴訟；而此一法律訴訟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下，使媒體的新聞自由獲得了有條件的保障，其間最高法院法官之判決意見，亦多有值得學習借鏡之處，此為筆者所以撰寫本文之宗旨之一。既然採訪主題是越戰，因此吾人須先對越戰有一基本之瞭解。

美國介入越戰的歷史背景

美國介入越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致說來，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美國捲入越戰的起源與初期，由1945年到19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並沒有協助法國在中南半島發展殖民統治，不過，為了防止共黨在越南的擴張，美國則對在越法軍有所援助。1954年5月7日，法軍在奠邊府（Dienbienphu）戰敗，向越南政府投降，結束了在越南的殖民統治；同年的日內瓦和約，劃定了南、北越的疆界，展開了南北分治的局面。美國總統艾森豪支持南越政府，並按照日內瓦協議，在越南舉行大選，決定南北越的統一問題。

第二個階段由1961年到1963年。在此一時期，美國甘迺迪政府不論在人員和物資方面，均在越南投注空前的數量。1963年，越南的吳廷琰（Ngo Dinh Diem）遭到推翻和處決，當時在越南的美軍顧問 （Advisers），約有1萬6千人。

第三個階段由1964到1969年。美國總統詹森於1964年8月7日獲國會同意，通過「東京灣決議」（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決定繼續加強介入越戰。1965年3月，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大湳 （Danang），準備大舉掃蕩越共 哻。1967年底，駐越美軍已增加到約50萬人。1968年1至2月間，北越發動所謂「泰特攻擊」（Tet Offensive），美國國內發生大規模反戰示威。同年3月31日，詹森總統宣布不再對北緯20度以北的北越地區進行轟炸，同時也宣布不再競選連任。5月，北越與美國代表在巴黎進行和談 哷。

最後一個也就是第四個階段，是由1969年到1973年。此時美國最重要的政策，是尼克森總統的越戰越南化 （Vietnamization）方案，意即美國將自越南逐步撤軍，由越南人肩負起打越戰的責任。1970年，柬埔寨遭到入侵，邁來大屠殺 （Mylai Massacre）曝光。1971年6月，美國《國防部報告》（Pentagon Papers）獲得發表。1972年，北越向南越發動大規模進攻；惟在美軍空中支援下，北越攻勢在西貢遭到遏止。翌年1月27日，美國與北越達成協議，結束美國在越南的直接介入。

美國陷入越戰泥淖

在美國記者前往越南採訪之前，已先有歐洲記者捷足先登。羅伯‧卡帕（Robert Capa）是一名誕生於匈牙利的攝影師，曾以拍照片和採訪西班牙內戰與諾曼地登陸，而聞名於世；然而，他卻是第一位死於越南戰場的外國記者。1954年，他在越南為馬南照相公司（Magnum）拍攝法軍撤退情況時，因誤踩地雷，而身負重傷，最後不治死亡。是年，法軍在奠邊府向越南人投降，法國結束其在越南的戰爭，因此得以脫困。接著陷入困局的是美國。此後，每任美國總統，都為處理越戰事務而搞得焦頭爛額 哸。

美國捲入中南半島 ──   越南、柬埔寨和老撾（Laos） ──   的戰事約有30年；這段期間，堪稱是美國傳播史上獲得最多報導與評析的一場戰爭。當然，這場戰爭也產生了比過去更多有關戰爭與道德問題的討論；而且，到1975年美軍自越南撤退為止，越戰已經給美國人一種深刻的感覺：它不但是冷戰期間的一場夢魘，同時也代表所謂「美國統治命定說」（Manifest Destiny）的消退 哠。之所以會有此結果，要歸因於50餘名在越戰中犧牲的新聞工作人員，其中包括記者、廣播員、攝影人員，此外，美國國內少數異議人士的抗爭也是原因之一。

1945年，在打敗日本軍國主義之後，越南的民族英雄胡志明（Ho Chi Minh 1890～1969）在河內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1946年，返回越南西貢（Saigon）的法軍，開始與胡志明的越共（Viet Cong）軍發生衝突。1948年，法國人在西貢擁立寶戴 （Bao Dai）作為越南皇帝，而到1950年韓戰爆發前夕，美國開始經援越南。美國為維持越南政局，付出了80%的援助經費，但法國卻在奠邊府遭越共擊敗。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Geneva Agreement）結束了法越戰爭，並決議以17度線（Seventeenth Parallel）為界，把越南劃分為南北兩半；另外決議：統一問題由1956年舉行的全國選舉決定。

寶戴政府並未簽署日內瓦協議，其後在美國協助下，成立了東南亞公約組織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並將南越列入會員國。接著，南越總理吳廷琰 （Ngo Dinh Diem）把寶戴趕下臺，並拒絕舉行全國選舉。此外，他獲得了美國軍事協助顧問團（U.S.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的支持，從1955年開始訓練南越部隊。反吳廷琰的人士則在南越組成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並擁有游擊隊，南越民眾和美國把這支游擊隊稱為南越越共 唎。

1960年，美國在越南的軍事顧問約有686人，到1961年，亦即甘迺迪總統上臺後的第1年，顧問人數增加到約3,200人。與此同時，吳廷琰和他的親信也變得越來越專制獨裁。1963年西貢和南越的一些鄉村，發生佛教徒暴動，導致11月政變，以及吳之死亡。此時美國顧問團轉變為美國軍事援助指揮部（U.S. 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其人員達16,300人，其後西貢政府經常更換，南越政局動盪不安。西貢政變後約三個禮拜，美國選出新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 1908～73）唃。

西貢新聞採訪團的誕生

在吳廷琰政府垮臺之時，西貢新聞採訪團（Saigon Press Corps）已享有盛名。三名指出越戰困局的記者，成為這個採訪團的領導人物。其一是馬爾康‧布朗尼（Malcolm Browne）；布朗尼於1961年11月來到越南，為美聯社工作；其二是尼爾‧席漢 （Neil Sheehan），於1962年4月抵越為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工作；其三是大衛‧賀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1962年5月來越，為《紐約時報》作採訪。法國記者法蘭克‧沙利 （Francois Sully）曾報導過奠邊府戰役，並一直在越南為《新聞周刊》（Newsweek） 作新聞評論，直到他於1971年死於柬埔寨為止；此期間，沙利曾於1962年遭吳廷琰政府驅逐出境，直到吳政府垮臺，才重獲其採訪權 唋。

1962年出現於越南採訪新聞的記者，還有攝影師賀斯特‧法斯（Horst Faas），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內特（Peter Arnett）、《紐約時報》記者荷馬‧畢賈德（Homer Bigard）、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的彼得‧卡里斯克（Peter Kalischer），《時代》（Time）雜誌的查理士‧莫爾（Charles Mohr）、以及《新聞周刊》的畢我里‧狄普（Beverly Deepe）；狄氏是自由撰稿作家，後來接普沙利的職位，嗣又加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圁。

西貢新聞採訪團遭致批評

正當佛教徒自焚事件發生，阮政府的獨裁廣受批判之際，西貢的新聞採訪團也分裂成鷹鴿兩派。專欄作家喬瑟夫‧艾梭普 （Joseph Alsop）從事新聞工作業已多年，也在採訪團之列，此外還有《紐約先鋒論壇報》的馬格麗特‧席金斯（Marguerite Higgins） 和《芝加哥論壇報》的奇斯‧畢琪是二次大戰和韓戰的採訪老將；金‧魯卡斯則是史克利普‧賀華德報系的記者，1964年曾因採訪越戰獲得厄尼‧派爾獎（Ernie Pyle）。這些記者的特點可以用魯卡斯作代表：他們對新聞檢查痛恨入骨，但多少也接受戰爭是人類必要的生活方式，對人性的尊嚴較少維護。事實上，席金斯是一名頑固的「鷹派」（Hawk）女記者，主張用原子彈來打敗共產黨。1965年，席金斯赴越採訪，因感染亞洲疾病，死於1966年。

這些西貢記者團的新聞工作人員遭到另一批也在越南採訪，但主張和平的反戰記者的批評，例如布朗、席漢、賀伯斯坦和卡里斯克。他們認為反共好戰的報導態度，不僅對越南人民不公平，而且可能導致戰爭的擴大和生命財產的損失。1963年，批評鷹派記者的呼聲抵達最高點。1962年，國務院的卡爾‧羅萬（Carl T. Rowan）發布一則〈新聞指導〉（Press Guidance），其中說：「新聞人員必須注意，對吳廷琰政府作無謂和思慮欠當的批評，將使美國與吳政府之間的關係很難維持 圂。」然而，鷹派記者對此頗為不滿，他們不僅要求採訪的充分自由，同時也對南越政府的專制厲聲譴責；其實，南越政府對這些鷹派記者的採訪有所阻撓，只發生在1963年，當年曾有美國記者頭部遭南越警察毆打，攝影機遭砸碎的情事 埌。由於1963年9月《時代》（Time）雜誌批評鷹派記者，於是兩派記者之間的互控越演越烈。該雜誌認為，西貢新聞採訪團的鷹派記者，企圖透過他們扭曲的新聞報導，意圖推翻南越政府，一方面也使美國的閱讀大眾對越戰真相渾沌不明 堲。《時代》雜誌記者查理士‧墨爾（Charles Morh）和墨特‧裴禮（Mert Perry）憤而辭職以示抗議。墨爾轉而加入《紐約時報》，裴禮則加入《新聞周刊》，但仍留在西貢。吳廷琰的小姨子努（Mme Nhu），則攻擊美聯社、合眾國際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新聞周刊》，說這些媒體都是南越政府的敵人。《時代》雜誌仍繼續揭發西貢採訪團的部分鷹派美國記者的偏頗報導。他們認為，美國捲入越戰是一種陷入重大困境、不可自拔的愚蠢行為；最後，這種觀點終於獲得一大部分美國民眾和越戰分析家的瞭解與認同。

由賀爾斯坦、席漢、布朗等人發起的批評，後來也受到許多反戰派記者的支持和跟進。他們有的寫書，有的回國作演講，理性分析越戰的性質及其對美國可能造成的危險，並說明「不惜代價打贏越戰」（win at any cost）政策的荒謬。賀、布兩人因國際採訪表現傑出，獲1964年普立茲獎。1964年，席漢加入《紐約時報》，1971年又成為《泰唔士報》（Times）發表《國防部報告》（Pentagon Papers）的主要編纂人。此報告主要運用國防研究人員的分析，證明1961到65年間西貢新聞採訪團鷹派記者的跋扈好戰，確實正如鴿派記者所言，毫不虛假 埕。對於鴿鷹兩派記者之間的紛爭，牽涉到媒體報導的真實性，讓社會大眾產生「信心差距」（Credibility Gap）的問題，這也是越戰期間，特別是詹森和尼克森總統任期，美國民眾之間造成兩極對立的癥結之一。

在越南發生的另一癥結問題是，美國軍方不僅故意製造一些錯誤訊息，來誤導美國民眾，同時也刻意隱瞞一些不利於美軍或美國國防部政策的消息，甚或製造數據，來為美國白宮政策辯護。1964年，威廉‧魏摩蘭將軍（William Westmoreland）成為美國駐西貢的美軍指揮官，直到1968年巴黎和談開始為止。就在這段期間，魏氏實施了「找目標摧毀」（Search and Destroy）和「轟炸北越」（Bomb the North）兩大政策。關於第一個政策，美國國防部長羅伯‧麥那馬拉 （Roert McNamara）利用「數人頭」（body-count）的統計方法，證明北越共軍已遭殲滅，不克再戰。關於第二個政策，是指美國軍方利用美軍精確轟炸（precision bombing）北越護送隊、道路、工廠、部隊集中點的滿意成果，作每分鐘的數據報告。然而，多數記者都知道，這些統計數據是有問題的。他們把美軍在西貢每天下午五點所作的作戰公報，戲稱為「五點鐘愚行」（Five O'clock Follies），因為這個公報雖對外界報導前一天的作戰活動及其成果，但其所作公報的軍官並不瞭解公報內容的真假，只是照本宣科，因此記者們都認為，參加公報發表會，是一種愚行 埒。不過，批評新聞的學者專家則說，記者把自己認為有問題的公報內容當作頭條或重要新聞刊登，這種明知故犯的行為，更是不應該。

越戰的升高

詹森總統與媒體的互動

在美國各任總統當中，詹森總統是最常在白宮辦公室舉行定期記者會的總統。他不像甘迺迪總統那樣能言善道，長袖善舞。甘氏可以隨時隨地主持記者會，而且在臨時記者會上表現得十分純熟。此外，詹森總統在定期記者會上，通常都會為記者準備點心，並耐心回答記者的問題。他常把記者帶到他的牧場，並且進行露天烤肉活動。有時他也會與記者在白宮玫瑰花園散步，辯論政策；有時他甚至與記者一起游泳；詹森總統在位期間，共舉行過135次定期記者會，平均起來比艾森豪和甘迺迪總統次數稍多一些。1964年，他在幾乎是全國媒體 ──   少數媒體除外 ──   的支持下，贏得總統寶座。1965年，他的「大社會立法」（Great Society Legislation），使美國在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為美國爭取到許多正面效益；然而，儘管他獲得了這些內政成就，但隨著越戰的愈陷愈深，詹森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心差距，越拉越大。

1964年8月，由於美國兩艘驅逐艦在東京灣遭北越砲艇的攻擊，詹森政府乃決定在中南半島升高戰爭。雖然後來有許多證據指出，北越事實上並沒有攻擊美國軍艦，但詹森總統仍向國會請求，而國會也立即批准攻打北越的決議，俾使共黨侵略有所收斂。國務卿狄恩‧魯斯克（Dean Rusk） 認為，北越侵略氣焰已益形囂張；但另有一些專家學者則認為越戰是越南的內戰，不僅北越有共黨，連南越也有共黨，南越的共黨還組成了越南民族解放陣線（Vietnames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因此美國實無淌入這灘混水的必要 垺。然而，在1964年8月，美國已暗中製造上述意外，並在翌年2月，使越戰升高，1965年6月，投入越戰的美軍約有2萬3千人，到1965年底，則增加到約16萬人。1966年，美軍密集地轟炸河內和海防地區，實施殲滅敵軍的政策，並企圖控制村莊 埆。

同時，1965年詹森總統決定介入多明尼加共和國之糾紛，以及派美國陸戰隊前往該國；此事促使約160名美國記者蜂湧至現場採訪。首先到達現場的是《芝加哥論壇報》的朱理斯‧杜博伊（Jules Dubois）；此人對拉丁美洲事務十分熟稔。另外，對美國在該國糾紛中扮演何種角色，作詳審詮釋的一些記者則有：《紐約先鋒論壇報》的柏納德‧柯里爾（Bernard Collier）、《華盛頓郵報》的丹‧柯茲曼 （Dan Kurzman）、《紐約時報》的泰德‧朱爾克（Ted Szulc），以及《洛杉磯時報》的魯賓‧沙拉札（Ruben Salazar）。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伯特‧昆特（Bert Quint）深入敵軍活躍區，作了第一手的觀察報導。不過，多明尼加危機只是曇花一現；事件結束後，各報頭條又回復到原來的越戰新聞 垽。

兩大爭議性問題的報導

此時期產生兩個存在於記者與閱讀大眾之間的重要爭議性問題。第一個爭議性問題是：1965年8月，製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記者墨里‧沙佛（Morley Safer）和兩名越南攝影師，共同拍攝和製作了一個名叫《焚燒劍尼村》（Burning of the Village of Cam Ne）的節目。這件事起因於美國陸戰隊在越南的劍尼村地區遭到越共攻擊，而在越共結束攻擊逃走後，陸戰隊找一個住有150戶越南人的村莊進行報復。在拍攝的影像中，沙佛站在焚燒的村莊面前說：「這就是越戰的真實情況，越共就這樣走了，他們的攻擊使3名婦女受重傷，1名嬰兒死亡，1名美國陸戰隊遭擊斃，4名老婦人被俘虜 垼。」節目中對美國士兵也有所批評。華爾特‧克朗凱特用了這段影片在他的節目播出，但播出不久，即遭分析家和民眾的質疑和抗議。分析家指出，這段紀錄片給觀眾太深刻的印象，但其報導不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負面的，對美國士兵的批評也有不當。原本想凸顯戰爭殘酷性的墨里‧沙佛，因為這個節目，差一點丟掉他的工作。

1966年12月，第二個更大爭議接著產生。在《紐約時報》工作，頗受尊敬的資深記者兼編輯哈里遜‧沙里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從河內向美國民眾報導越戰。他獲得北越簽證，因為越共政府不把美國視為他的交戰國。沙里斯伯里把他在北越看到情形，忠實地報導出來垸。結果，他所作的一系列報導，內容與美軍所誇示的轟炸戰果大相逕庭。例如，許多被轟炸的地點並非軍事據點或基地，反而是民宅和民眾聚集區，造成人民的重大損失。轟炸機的駕駛員只為了投擲炸彈而投擲炸彈，並沒有對準敵軍的交通點、運輸線或重要設施。這種「交差了事」（to lose their payloads）的轟炸行動，幾乎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在沙氏的報導中，他發現，北越共軍的運輸和後勤補給能力，完好如初，似乎不受美軍轟炸影響。沙氏和《紐約時報》遭到美國民眾的各種攻擊，被提名普立茲獎的沙氏也遭到評審委員會否決。不過，大批新聞記者們都認為，沙氏忠實而精采的報導，堪稱1966年最傑出的新聞節目。

儘管由於美國民眾不喜歡看到有利敵人而不利於美軍的報導，而對新聞界有所批評，但他們對美國國防部的批評，也不下於他們對記者的批評，因為沙氏節目所作的報導和拍攝的影像，有許多是具有堅強事實根據的。

1967年，南越的阮文紹將軍（Gen. Nguyen van-Thieu）和阮高奇將軍（Gen. Ky）分別被選為正副總統。翌年底，美國駐越軍隊總數已達48萬5千人，死於越戰的美軍也高達1萬5千人之譜。美國政府仍然宣布要打贏越戰。國防部長麥那馬拉說，他要在「隧道的盡頭看到曙光」（A light at the end of tunnel.）；後來，這句話被許多政治漫畫家作為反諷的材料。1966年底，詹森總統訪問越南的金蘭灣（Camranh Bay），當時他曾告訴美國士兵「要帶著那浣熊皮回家，掛在牆上」（Come home with that coonskin on the wall.） ──   意思是凱旋歸國 垶。越南的美軍指揮官也發誓要打敗越共，勝利還鄉。有些新聞記者，如專欄作家喬瑟夫‧艾索普和韓森‧包德文（Hanson W. Baldwin）也分析，北越人民受創已深，撐不了多久，越共最後必敗無疑 垿。

美國新聞記者

與政府間的意見衝突

惟1966年獲普立茲獎的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內特（Peter Arnett）則指出，魏摩蘭將軍已處於危險之境地。《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華德‧賈斯特（Ward Just）也說，美國政府提供的越戰數據很多不符實情。《紐約時報》的小艾頗（R. S. Apple. Jr.）也說：「勝利並沒有在望，還可能永遠無望。」（Victory is not close at hand. It may be beyond reach.）；《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的優秀記者羅伯‧夏普林（Robert Shaplen） 以及《報導者》（Reporter）雜誌的記者丹尼斯‧華爾納（Denis Warner）也從現實主義觀點，說明越戰對美國並不樂觀 埇。

1968年1月，越共發動泰特反攻（Tet Offensive），使美國民眾、西貢美軍指揮部和白宮官員大感震驚；事實證明，這些優秀的西貢採訪團記者，認為美軍並未成功殲滅共軍的說法，所言不虛。同月底，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共軍攻打西貢，美國大使館亦遭襲擊；越共也攻下一些南越鄉村地區，使美軍在南越鄉村的剿共計畫陷於癱瘓。魏摩蘭將軍急電詹森總統，要求再派20萬6千名美軍前來助戰；結果，美國政府再度增兵越南，使其部隊總數達53萬8千9百人，另外，美國政府也決定重新評估越戰政策。

此時，參議員尤金‧麥加錫（Eugene McCarthy）在美國國內進行反戰運動，攻擊詹森總統的越戰政策，使詹森在大選中頻頻失利 埐。1968年3月31日，詹森在威斯康辛州的初選中落敗，遂在電視節目中，宣布退選。同時，他大量減少對北越的轟炸，並於5月在巴黎與北越進行初步和談。然而，此時美國民眾充滿疑惑與對政府的不信任，另外對經常發生的暴力事件也表示憂心。同年6月，參議員羅伯‧甘迺迪 （Robert Kennedy 1925～68）遭人暗殺身亡；在他被暗殺之前幾分鐘，他在加州的初選中，擊敗尤金‧麥加錫 垹。

於是，民主黨推出了副總統休伯特‧韓福瑞（Hubert H. Humphrey 1911～78）作為總統候選人；儘管韓氏在內政方面有些許成就，且本身自由主義色彩濃厚，但他也繼承了詹森總統的越戰包袱。他的對手是明尼蘇達州的麥加錫參議員，以及南達科塔州的參議員喬治‧麥高文（George Mc Govern）；麥氏贏得一些原本支持羅伯‧甘迺迪的選民支持。此時，原本有一些人發出要求愛德華‧甘迺迪出來競選總統的聲音，但已漸趨消沉。面對詹森的越戰政策可能持續下去，加上李察‧尼克森（Richard M. Nixon 1913～94）對未來長遠的目標可能產生對美國的不利因素，因此，成千上萬美國示威群眾上街遊行，表達他們的失望與不滿。

美國國防部報告案與媒體

言論的角力

1971年6月，美國政府企圖對各家報紙的報導尺度加以緊縮。美國政府針對全美最具影響力的報紙 ──   《紐約時報》 ──   處以停刊15天的懲罰；有人認為這是開歷史倒車，返回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時代的作法。1534年，亨利八世曾對英國報紙加以嚴格管制和查禁。到1694年，英國政府才停止查禁報紙的情形，至於對殖民地報紙的管制，到1721年才比較放鬆，沒想到250年後的1970年代，查禁報紙的做法竟在美國死灰復燃。

不過，1971年6月30日，最高法院出面挽救美國言論自由，維護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予人民在思想和言論的權益，其作法是暫時擱置6月25日的最高法院命令，以及更早的下級法院命令 埁。然而，早先尼克森總統指示美國首席檢察長約翰‧米契爾 （John Mitchell）以法律限制出版的作法，卻已傷害了美國人民自1694年以來長期奮鬥得來不易的出版與言論的自由。自建國以來，沒有一個總統像尼克森一樣，明顯地對報紙處以停刊的懲罰。

許多法律學者認為，《國防部報告》案是一個政治性大於法律性的案子，對人民言論的自由，具有一定程度的傷害 夎。此案與1735年的曾格案（Zenger case）有諸多相似處。換言之，曾格雖然被無罪開釋，但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可能還會有另一個政府，會對報紙加以封口，因為每個時期的政府，都有可能利用法律的空隙，對不利自己的言論加以管制。

1971年2月，《紐約時報》獲得了一套47冊的官方文件，名為《美國越戰決策史》（History of the U.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Vietnam Policy），是由前國防部長麥那馬拉下令編纂的。該報將其中數冊加以印行，其中內容雖然不屬於軍事性質，只是歷史文件，但在外交和政治上卻具有相當大的勁爆性。根據1953年的行政命令，這些報告均被列為「極機密」（Top Secret）的範疇來編纂。這一系列報告的主要關鍵人物是曾在西貢新聞採訪團任職的合眾國際社記者尼爾‧席漢（Neil Sheehan）；席漢也是1971年負責採訪國防和軍事消息的記者。《紐約時報》的執行編輯艾比‧羅森叟 （Abe Rosenthal）指派數名該報重要工作人員，在一家旅館，花了幾個禮拜，秘密將這些文件加以重新編排加註，並於6月13日陸續發表 奊。

首席檢察長米契爾接獲美國總統指示後，曾要求《紐約時報》停止發表上述文件，但遭到拒絕。美國政府遂要求剛由尼克森任命的聯邦地區法官（Federal District Judge）穆雷‧葛飛（Murray Gurfein）於6月15日向《紐約時報》發出「臨時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要求該報在國防報告已刊登三天後，不得再繼續刊載該報告之內容。

同年6月19日，葛飛法官並沒有發出「永久限制令」（Permanent Restraining Order）。他認為這是一個尷尬棘手的案子，不宜作出強制要求，但他並沒有將「臨時限制令」撤銷。

同年6月23日，紐約的美國訴願法庭 （U.S. Court of Appeal）作出與葛飛相反的判決。與此同時，《華盛頓郵報》也刊出了該報自己整理出來的國防報告版本，雖然也挨告，但在法庭上獲得勝訴；承辦法官傑哈德‧季塞爾（Gerhard A. Gesell）認為：「政府不應對基本上屬於『歷史資料』的文件加以預先的限制（impose a prior restraint on essentially historical data）娙。」

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訴願法庭，也支持季塞爾的觀點。兩案同時於6月20日送抵最高法院。然而，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包括布萊克（Hugo Black）、威廉‧道格拉斯 （William O. Douglas）、威廉‧布雷南 （William J. Brenan）和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並不同意這兩個案子的法官判決，另有5位法官則持不同意見。最後，最高法院決定舉行聽證會，並繼續執行「臨時限制令」。

美國最高法院對

媒體作出的有利判決

在以5：4的票數決定繼續對報紙的報導權設限的情況下，報紙聘請的律師團決定不使用憲法第一修正案為人民提供的言論自由，轉而把焦點放在政府是否能證明這些國防報告確係屬於國家機密。最後，律師團在法庭意見（Per Curiam）判決的基礎上，以6：3獲勝。法官們大致是以「尼爾對明尼蘇達案」（Near v. Minnesota）的基礎作出他們個別的判決 娖。

9位法官的見解分別是：布萊克和道格拉斯認為，言論出版自由是絕對的，不容任何人挑戰。布雷南和史都華（Potter Steward）則指出，美國政府無法證明國防報告屬於國家機密。馬歇爾則主張美國總統無權宣布以國家利益為藉口，宣布某種文件不可出版。拜倫‧懷特（Byron R. White）法官則尊重多數意見，但他提出可對新聞人員提起訴罪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the newspa-perpeople.）的見解。首席法官柏格（Wa-rren Earl Burger）和另一名法官布萊克曼（Harry Andrew Blackmun）則不贊成對此案倉促作判決，並要求對報紙所刊登之文件作詳細的調查和認證。約翰‧哈蘭（John M. Harlan） 法官則認為，總統有權對自以為可能會對自己造成傷害的文件，予以任何出版的阻止。

「法庭意見」的撰稿人引用了1931年「尼爾對明尼蘇達州案」的判決基礎，肯定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自由人權，其中之引用包括下面兩句：

「送達本法院對言論自由作重要限制之任何主張，均具有一種對憲法權力之嚴重僭越 娭。…因此政府有重大職責，必須針對此種限制言論自由之主張，作正當性之解釋 娮。」

這兩句中的前一句說明，最高法院之多數法官均認為宜遵循「尼爾對明尼蘇達州案」之前例，不可侵犯人民之自由表達權。第二句說明：言論自由在觀念有一個漏洞和爭議，那就是有人認為總統對自己認為有傷害性的言論有權阻止其出版，至少哈蘭法官有此種看法。

1931年在「尼爾案」中作判決的首席檢察官查理士‧休斯（Chief Justice Charles Evans Hughes）曾引用英國爵士威廉‧布萊克史東（Sir William Blackstone）的見解，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法律案件作如下解釋：

「出版自由確實是構成自由國家的基本特性，但此種自由必須是指不對出版作『事先限制』（Previous Restraints）的自由，而不是指對言論出版後可能造成犯罪的情況也不作檢查的自由。每個自由人都有無可置疑的權利，在公共場合表達他喜歡表達的情感，禁止這種表達即是摧毀了言論自由，但若有任何人出版一些不適當、有傷害性或非法的言論，則此人必須對其魯莽所造成的後果負責 娕。」

休斯接著提出他的法學意見，認為絕對保障言論自由使之完全不受限制，是不恰當的。他認為言論自由可以絕對不受事前檢查或限制的主張，「說得太過廣泛」 （stated too broadly）；他還指出，即使對言論出版作事先檢查，也不是不可取的，因為任何自由都有一定的限度 娏。休斯認為，可以事先檢查的言論或出版的行為，包括洩露軍事機密、傳播猥褻或推翻政府的言論；有這些行為發生時，政府可對新聞或言論加以事先的限制或檢查 娗。

至於在國防報告案中，對已出版有損國家利益的「出版後懲罰」（Post-publication Punishment），也由首席法官柏格和另一位法官懷特提出。這兩位法官曾斥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拿到政府文件後，沒有交還給政府。他們認為，這種文件流入民間獲得傳播，可能會造成「清楚而立即的危險」（clear-and-present danger）。此一「清楚而立即的危險」的觀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恐共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反共時期，由奧列佛‧赫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D. Brandeis）兩位大法官所提出 娊。

1979年，事先的言論限制再度由美國政府加以執行。這一年，美國政府下令《進步》（Progressive）雜誌不得刊載一篇教導民眾如何製造氫彈的文章。美國政府認為，即使作者是由公家機關獲得該一知識，但仍不得將該知識加以傳播。結果，雜誌社自動把該篇文章的詳細內容送交政府檢查，並且向最高法院請求撤銷低層法院對該雜誌作出的處罰。惟此時由於《麥迪遜出版連鎖》（Madison Press Connection）雜誌也刊出類似上述的爭議性文章，政府遂從善如流，撤銷了對《進步》雜誌社作出處罰的命令。然而，由於政府對此種案件可經常任意發出或不發出命令，因此出版社、報社和雜誌社通常都會作出「自我檢查」（self-censorship） 的舉動，以為自保 娞。

結        語

由越戰時期美國政府與媒體之關係來看，吾人可獲致幾點重要結論：

第一，越戰為美國媒體提供了廣泛的報導空間，媒體記者在戰爭期間也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影響力；一般說來，鷹派記者站在美國政府 ──   特別是國防部立場，為打越戰的合理性多所辯解；鴿派記者則比較能從人道和理性立場出發，除真實報導戰場實況外，對美軍的狂轟濫炸北越，也毫不掩飾地予以忠實報導，因此提醒了美國民眾：越戰的進行，並不如美國政府想像的那樣順利，也影響了美國國內的總統選舉，間接促成詹森總統退出越戰的決定，於是尼克森接任總統後，乃改採「越戰越南化」的政策，最後導致美軍全面退出越南。

其次，越戰的升高是詹森總統就職後逐漸發展出來的一個趨勢。當時詹森總統的顧問認為越戰可以廉價致勝（Cheap Victory），其方法是透過兩大戰術：大規模轟炸和大量地面部隊的增援；結果除導致美軍資源浪費和兵力損失外，也造成一些誤炸、誤殺和其他違反人道的過當行為；這些戰爭行為經媒體披露後，引起美國民眾對政府的反感，也引起政府對媒體使用「機密資料」的情況，企圖加以限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製作的《焚燒劍尼村》和《紐約時報》記者沙里斯伯里的北越現場報導，就是揭露美軍轟炸行動不當以及作戰成效不彰的兩個重要例證。

最後，越戰末期，尼克森總統史無前例的對《紐約時報》作了停刊處分，引起輿論界之譁然。經媒體提出告訴後，最高法院以6：3作出維護媒體言論自由的有利判決；其中布萊克、道格拉斯、布雷南、史都華、馬歇爾、和懷特等6位法官均根據他們的法學見解，對媒體表達了支持。換言之，在國家安定和言論自由之間，美國最高法院最終作出了平衡穩當的判決。由是觀之，為了避免讀者產生過多聯想，如何建議媒體與軍方取得平衡，這一點是頗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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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哻：東京灣決議美軍登陸大湳，請參看 Allan R. Millet e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5, 91, 144～46. 16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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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哠：「美國統治命定說」是十九世紀的美國政治理論，認為十九世紀以後美國注定會成為強國，統治世界，見 Thomas A. Bailey and David M. Kennedy. 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87）, pp. 278～279. 949p.

註唎：討論吳廷琰獲美軍支持的部分，可參看 Allan R. Millett e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pp. 136-142.

註唃：西貢和南越鄉村地區經常發生佛教徒暴動，可參看 Michael Maclear, The Ten Thousand Day War, pp. 63～64, 75～77.

註唋：為《紐約時報》工作的大衛‧賀伯斯坦為美國著名記者，曾撰 David Halberstam. 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t, 1979）, 771p.

註圁：參看 Dale Minor, The Information War,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and Tower Publications, 1970）, pp. 29～34. 作者對越南的美國記者與美國政府間的衝突和互動關係，有相當深入的描寫。

註圂：有關卡爾‧羅萬發布〈新聞指導〉，參看 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dwin,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4）, pp. 562～63.

註埌：見 Newsweek, October 7, 1963, pp. 98-99. 另參看 Malcolm W. Browne, "Viet Nam Reporting: Three Years Crisis, "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III （Fall 1964）, 4.

註堲：Time, September 20, 1963, p. 62, and October 11, 1963. p. 55.

註埕：關於《國防部報告》，參看 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mery, The Press and America, pp. 600-601.

註埒：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mery, The Press and America, pp. 553～566.

註垺：有關狄恩‧魯斯克主張對越用兵，見 Allan R. Millett ed., A Short History of Vietnam War, pp. 27, 115.

註埆：美軍密集轟炸河內和海防之詳情可看 Michael Maclear, Ten Thousand Day War, 173～187.

註垽：關於伯特‧昆特深入敵區得到第一資料，見 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mery, The Press and America, p. 564.

註垼：Time, October 14, 1966, p. 58.

註垸：1966年12月沙里斯伯里前往北越採訪，引起《華盛頓郵報》一些年青記者的羨慕，不過也有人認為，准許沙氏進入北越是胡志明的策略之一，見 David Hallberstam, 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 534.

註垶：此事在《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 有所報導，見該報1966年10月26日第一版。另外，可參看 Michael Emery, et al., America's Front Page News, 1690-1970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註垿：包德文是《紐約時報》的軍事記者，與南越高級將領關係匪淺，見 David Hall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Greenwich, Connecticut: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1972）, p. 730.

註埇：參看 Dale Minor, The Information War, （New York: Hawthorn, 1970）.

註埐：尤金‧麥加錫使詹森大選失敗。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mery,The Press and America, pp. 563-567.

註垹：研究羅伯‧甘迺迪之專著甚多，較重要者為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8）.

註埁：有關李察‧尼克森指示檢察長米契爾以法律限制出版自由，可參看 Gary Allen, Richard Nixon, （Belmont, Massachusetts: Western Islands, 1971）, pp. 42～43, 273, 287.

註夎：參看 Don R. Pember, "The Pantagon Papers' Decision: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XLVIII （Autumn 1971）, 403. 此文結論已受到許多傳播學者的支持。

註奊：《美國越戰決策史》由羅森叟派人加以編輯出版，詳情可參看 David Halberstam, The Power That Be, pp. 681-683.

註娙：關於法官傑哈德‧季塞爾認為政府不應對歷史資料加以限制出版，參看 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mery, The Press and America, pp. 597～599.

註娖：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States v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403 U. S. 713 （1971） 不久，政府瞭解自己的錯誤後，由印刷廠取得四十三冊《國防部報告》，賣給有需要的顧客。

註娭：參看美國法律訴訟案 Bentam Books Inc. v. Sullivan, 372 U. S. 58 （1963）.

註娮：參看美國法律訴訟案 Organization for a Better Austin v. Keefe, 402 U. S. 215 （1971）.

註娕：此段文字引自 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mery, The Press and America. pp. 600～601.

註娏：參看美國法律訴訟案 Near v. Minnesota, 283 U. S. 697 （1931）.

註娗：參看美國法律訴訟案 Near v. Minnesota, 283 U. S. 697 （1931）

註娊：所謂「清楚而立即的危險」，見 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dwin, The Press and America, pp. 600-601.

註娞：有關《進步》雜誌音《麥迪遜出版連鎖》刊登爭議性文章而獲合法化，請參看Edwin Emery and Michael Emery, The Press and America, pp.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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